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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策学视野下的法政策目的适用
——以惩罚性赔偿为例

刘志阳

摘要：法政策性规范在立法时会追求相应的政策目的，这些政策目的应当体现在法律适用的效果中。从

惩罚性赔偿制度来看，它具有惩罚侵权人、预防潜在的侵权行为等政策目的。在惩罚性赔偿适用中需要在数

额确定中体现相关政策目的，这需要从裁量标准上加以控制，以实现裁量规范的控权、指引和保障功能。在

裁量标准设计中应遵循完全评价原则，同时根据惩罚目的理论来择取裁量因素。在裁量标准模式上，应突破

传统的倍数模式，转向更有利于体现法政策目的的幅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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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中的问题

在法律适用中，目的判断是常用的解释方法，法律规定的目的包括语义、体系和历史等方面的内在

目的，这些法定的目的维护着法律的拘束力。a最高人民法院在评析“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诉宁波

奥胜贸易有限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中认为，该案中的惩罚性赔偿因素适用规则是体现“严

格保护知识产权，加大侵权赔偿力度”这一政策的典型案例。b与法教义性规范相比，法政策性规范的制

定需要以相应的政策目的为前提，然而这些政策目的一般无法直接反映在条文内容之中。如何在法政策

性规范中实现该规范的政策目的，这是法律适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政策目的和法律后果之间如何

从理论上进行架构，仍值得探讨。如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我国立法机关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多次指示和批示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为了切

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显著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把法律的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c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认为：“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政策立场出发，惩罚性赔偿有助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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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制裁严重不法生态侵权行为的政策目标。”a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

政策目的如何适用，则是一个未决问题。

从法政策角度来看，惩罚性赔偿规范的适用应实现相应的法政策目的，如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惩罚性

赔偿的法政策目的就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高侵权违法成本”b。王竹认为，惩罚性赔偿在适用

中需要实现威慑和惩罚的目的。c因此，如何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中贯彻威慑和惩罚这些

法政策目的，给惩罚数额的确定带来了挑战。但是从我国法政策规范适用来看，不仅没有规定法政策规

范的适用规则，而且对于法政策规范的运用亦未发展出相应的理论，这导致法政策规范的运用处于制约

不足的状态。一方面，这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这容易导致公民权利被侵犯，这明显有违

当代法治的精神。因此，对于惩罚性赔偿规范法政策目的的适用理论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法政策目的与惩罚性赔偿裁量理论

中国惩罚性赔偿的裁量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为倍数裁量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55 条第 1 款规定的三倍赔偿；第二种为固定数额裁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1 款中规

定的“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食品安全法》第 48 条第 2 款规定的“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第三种为幅度裁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2 款中规定“所

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专利法》第 63 条第 3 款规定“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

元以下的赔偿”；第四种为无具体幅度、无具体基准的自由裁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第 1185、1207、1232 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中的规定。从惩罚性赔偿适用领域来看，

惩罚性赔偿已经突破传统的消费者保护领域，迈入一般侵权领域。

从中国的私法理论来看，对于法政策目的如何影响裁量标准的基础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尚缺乏可以

直接适用的理论。从惩罚性赔偿裁量标准的立法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计算方法较为简单，以

倍数计算法为主；其二，裁量幅度设定缺乏比例性，如“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其三，对于惩罚

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如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法典规定以“相应的”为依据，但是并没有

规定详细的裁量情节。这些标准很难准确地反映这些法政策规范的正确目的，导致在适用中会引起裁量

上对政策目的适用的混乱。鉴于惩罚目的对惩罚数额确定影响较大，《民法典》所规定的模糊的裁量方

法在实践中需要依据相应的政策目的来加以重构。

与公法中体系化的惩罚理论与标准相比，中国私法中惩罚性赔偿裁量标准存有较大差距，私法中的

惩罚性赔偿如何依据法政策目的引入更为系统的裁量标准规范？对此，需要对裁量标准的基础理论加以

研究，这涉及裁量标准的功能以及具体的设计原理，只有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必要梳理后才可以得出私

法中是否需要引入以及如何引入裁量标准方面的结论。

（一）裁量标准设定中的裁量因素问题

对于私法中惩罚性赔偿的裁量因素，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各异：有的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

数额需要考虑侵权人的恶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对侵权人的威慑功能等因素。d有的学者认为，

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具体细节、侵权后果、侵权人的获利、侵

a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保全措施、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北京：法律出版社，2023 年，第 270 页。

b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转引自《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

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 17 页。

c　王竹、龚健：《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研究——以〈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第 1207 条为中心》，《山东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d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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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的经济承载能力、不法行为发生后的态度、原告或者潜在原告的数量、侵权人因其行为已经承担和

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性责任。a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时，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

节严重程度等因素。b对此问题是，这些因素中哪些体现了法政策的目的？体现了法政策的目的的哪些因

素尚未被列出？这些又如何影响法律后果的最终确定？

从裁量标准设定的标准化来看，裁量因素的简单无序罗列无法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反而会导致

裁量因素在惩罚数额判断中的混乱，在裁量因素与裁量数额之间尚缺少理论桥梁加以联通。因此，如何

依据法政策目的来择取裁量因素？如何依据法政策目的来建构裁量因素与裁量数额之间的关联？对这些

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是构建裁量合理性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法政策目的与裁量因素选定

惩罚数额的裁量需要从众多裁量情节中择取重要事实，并对相关事实进行比较、衡量，在此分析过

程中惩罚的目的具有决定意义。c比如在杨国平、上海赛亚磨具有限公司与姜建刚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中，

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着眼于惩罚、威慑和预防，因此惩罚数额应根据受害人人身损害情况、侵权人获

利情况、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确定。d在潘锡岳与龙明香等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上诉案中，原告龙明香等

提出惩罚性赔偿 27500 元，二审法院认为相关法律缺乏明确的标准，但是法院从有利于保护公民人身和

财产安全的目的，判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 20000 元。e以上案件虽然都考察了惩罚的目的，但是在完全

评价原则下，何为应当择取或者重点分析的裁量因素，这需要对惩罚性赔偿的惩罚目的作出理论分析。f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惩罚目的，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报应论、预防论和综合论。

报应论是较为古老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西塞罗等即持该思想。g在现代，报应论因康德和

黑格尔的论证得到了发展。康德认为，惩罚的任务在于实现正义，惩罚必须基于行为人犯了某种罪刑才

予以施加。h黑格尔认为，犯罪是对法律的侵害，是对法的否定，惩罚则是对法的否定之否定。i基于报

应论，惩罚需要依据违法性的大小进行裁量判断。j在报应论下，对于惩罚轻重的裁量适用的是过罚相当

原则，惩罚措施的轻重应当与违法行为相应。k在奥龙汽车有限公司、陈国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二审

法院认为奥龙公司生产的车辆存在缺陷，奥龙公司在知道产品存在缺陷时仍然生产、销售，发生事故造

成火灾，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严重损害，应当承担一定的惩罚性赔偿金。从二审法院判决的理由来看，

该法院判决承担惩罚性赔偿主要基于报应论。l私法上的报应是通过私人对侵权主体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

权来实现，若基于此法政策目的来立法，如果要在法律适用中实现该法政策目的，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

侵权行为本身的特征，以及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

预防论认为，惩罚是为了实现去违法化这一目的而存在。预防论可以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

般预防是针对社会大众，通过威慑来使得潜在行为人放弃实施违法行为。特殊预防则针对具体的行为人，

a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

版社，2020 年，第 354 页。

b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第 199 页。

c　［日］高桥则夫：《刑法总论》，李世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97 页。

d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终字第 991 号民事判决书。

e　参见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2）州民一终字第 220 号民事判决书。

f　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目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g　［阿塞拜疆］H.M. 拉基莫夫：《犯罪与刑罚哲学》，王志华、丛凤玲译，黄道秀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

第 159 页。

h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林荣远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171 页。

i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15 页。

j　［日］高桥则夫：《刑法总则》，李世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497 页。

k　熊樟林：《行政处罚的目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l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42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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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矫正、威慑使得行为人再社会化、无害化。a从中国的惩罚性赔偿立法来看，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产

品责任、环境污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都会兼顾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从司法实践来看，

法院会侧重一般预防，以实现对未来侵权行为的威慑目的。如在奥龙汽车有限公司、陈国兴侵权责任纠

纷一案中，审理法院判决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于影响加害人非法获得的利益而实现社会的一般预

防。b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中，基于一般预防论，需要根据社会危害程度进行惩罚数额判断。基于特殊

预防论，则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危险性进行裁量判断。此处需要考量的因素有行为人的主体特征、主观恶性、

行为危害性、行为人悔改程度等。c

在经历了启蒙思想洗礼及刑法现代化后，单纯的报应论或者预防论已经无法得到支撑，综合二者的

理论暂居绝对优势地位。d综合论认为，惩罚具有目的，且应受到报应理论中罪责原则限制。有些综合理

论则将惩罚各个部分分别处理，认为惩罚的威慑着眼于一般预防，惩罚的科处则着眼于报应。e

从中国《民法典》中惩罚性赔偿的立法来看，中国惩罚性赔偿既追求对侵权人的报应，又追求一般预

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f依据综合论，则以责任主义为核心，即以责任相应为惩罚判断的原则，此外还要

考虑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所侧重考量的裁量因素。g但是从我国法院判决来看，法院虽然会提及惩罚性赔

偿的预防功能，但是并未能够依据该目的做出裁量因素的判断。如在陈光阳、陈大勇等与令狐昌华新乡市

金龙车业有限公司产品生产者责任纠纷一案中，五原告在因汽车刹车系统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失，

在诉讼中要求被告支付惩罚性赔偿 660155 元，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功能在于实现社会的一般预防，

具体数据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确定，然后直接判决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 50000 元。h此处法院缺乏依

据一般预防作出进一步的裁量因素择取分析。从惩罚的综合目的论来看，中国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中应纳

入考量的因素应包括涉及报应目的的侵权人的主观因素、行为因素和侵权结果因素；涉及特殊预防和一般

预防功能的侵权主体因素、主观因素、行为因素、后果因素、社会危害性、侵权人事后表现等因素。

2. 法政策目的与评价因素

裁量因素涉及国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影响进行衡量时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与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所

依据的损害这一单一因素不同的是，惩罚性赔偿中对于惩罚数额的确定受多种因素影响，如何确定惩罚

数额裁量所依据的因素对于惩罚数额的确定具有决定意义。i

从法政策目的来看，对于裁量因素的选择依据完全评价原则。据此，法官需要在案件裁判中对所有

有利的和不利的惩罚因素同时兼顾，给予同等分量评价，不得厚此薄彼，否则无法实现公正惩罚。j虽然

惩罚性赔偿亦为国家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但是对于惩罚性赔偿而言，完全评价原则的应用需要从

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方面，惩罚性赔偿为私法上的请求权，惩罚因素应受私法属性的限制；另一方面，

惩罚性赔偿具有私法上的法政策性，具有一定的政策目的，惩罚因素的设定应以实现政策目的为导向。k

首先，从惩罚性赔偿所属的私法领域来看，惩罚性赔偿的一个政策功能是当一个民事主体被侵权时

赋予其向侵权者实施惩罚的权利，是“自为地存在的个人的意志”，而非“自在地存在的普遍的意志”。l

a　［德］乌尔斯 • 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6 页。

b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420 号民事判决书。

c　［日］高桥则夫：《刑法总则》，李世阳译，第 497 页。

d　金翼翔：《刑罚原理纲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83 页。

e　［德］乌尔斯 • 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第 27 页。

f　王竹、龚健：《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研究——以〈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第 1207 条为中心》。

g　［日］高桥则夫：《刑法总则》，李世阳译，第 497 页。

h　参见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2015）足法民初字第 07342 号民事判决书。

i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第 194 页。

j　韩光军：《量刑基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第 138 页。

k　王竹、龚健：《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研究 —— 以〈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第 1207 条为中心》。

l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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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义下的惩罚由私人发起，惩罚收益归私人所有，在私法上体现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表现形式为请

求侵权人支付一定的金钱作为惩罚。一般不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而是具有较强的私人之间报复的特征。

对于私人之间的惩罚数额的衡量所应依据的裁量因素应当以具体的侵权形态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侵权人

的主观恶性、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和事后表现等因素。

其次，从惩罚性赔偿的社会性来看，立法机关希望借助惩罚性赔偿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功能，在惩

罚性赔偿数额裁量中需要对之纳入考量。2018 年 12 月 23 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

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时说，一些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提

出，建议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为了切实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必须显著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把法律的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a此外，沈春耀在作草案说明

时指出，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要求，

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的决策部署，结合 2017 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草案修改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

偿制度。b基于惩罚性赔偿所具有的社会政策性，惩罚性赔偿具有制裁、遏制等功能。c据此，惩罚性赔

偿的裁量因素应该涉及侵权的社会影响程度、行为人的社会危险性等社会因素。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因素的择取既要参考完全评价原则，又要作出适当限制。从限制角度来看，

主要来自惩罚性赔偿的私法教义和私法政策。d

（二）裁量标准的模式选择 

在确定了裁量因素后，需要依据法政策目的对裁量因素进行整合，以便确定具体的惩罚数额，对此

整合就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裁量模式。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亟需裁量标准的指引，以控制

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并进而实现裁量正义。至于如何设定裁量标准，首先需要选择裁量标准的设定模式，

然后再在此模式下设定具体的裁量标准。

1. 模式选择分析

中国理论界对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模式选择并未达成共识，但是在模式选择时受既有法律影响较重，

一般选择倍数计算法。如王竹认为，“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确定是一个法政策和体系问题，实践中需要

解决“计算基数”和“计算倍数”两个要点，以便用以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e倍数计算法为中国常用的

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方法，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

中也规定了倍数计算法，即以相应的计算基数为基础、以相应的倍数相乘来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方法。

对于传统的倍数计算法似乎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倍数计算法缺乏惩罚数额确定的合理关联依据，是

否符合基于报应论的过罚相当原则值得商榷。从法政策适用角度来看，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裁量标准

模式需要从以下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从全面评价原则来看，所选定的惩罚数额模式应能够容纳各种裁量因素。中国有关惩罚性赔

偿条文对于“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并未对相关裁量因素作出具体的进一步规定，因此需要进一步探寻相

应的立法目的来确定。有的观点认为，此处的“相应”主要是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与侵

权人的主观恶意、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对侵权人的威慑功能相应。f据此可以判定，中国既有法

a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转引自《民法典立法背

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 年，第 49 页。

b　《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
cn/xinwen/2020-05/22/content_5513931.htm#5，2020 年 5 月 22 日。

c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第 84 页。

d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第 199 页。

e　王竹、龚健：《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研究——以〈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第 1207 条为中心》。

f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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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仅仅依据客观损害后果来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固定倍数模式很难适用于此，因为“相应的”惩罚性

赔偿不仅仅依据损害的客观后果来判定，还有侵权人的主观因素、行为特征、社会危害性，等等。最高

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中提出以实际损害为基础的倍数

计算方法，此处即有违全面评价原则中对各种因素的考察。

其次，从惩罚的目的来看，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模式应能够符合报应论和预防论的惩罚目的。从

报应目的来看，需要遵循过罚相当原则，据此可以排除无法实现过罚相当要求的模式，如固定数额模式，

该模式限定了惩罚性赔偿在各种情形下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这就使得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无法根据情节来

作出调整。从预防目的来看，惩罚数额确定模式应当能够在实现私人报应目的之外实现预防的社会功能。

基于此，对于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侵权人的事后悔过等因素应当能够被纳入考量范围。

因此，从中国既有法律中的判定模式来看，更为合适的是数额幅度模式以及由裁量因素和裁量幅度

所构成的裁量表参照模式。

从数额幅度模式来看，这一以客观损害为基础、以其他相关情节为基础的数额确定模式出现在刑法

之中，是确定罚金的确定模式。与传统的倍数计算法相比，这一模式可以结合侵权行为中的主客观因素

来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可以符合“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确定标准，可以实现惩罚均衡，避免极端案例

出现。如在邓美华诉上海永达鑫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因所购汽车曾存在

油漆脱落而认定销售方存在欺诈，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支付购车价款三倍共计 75 万元的惩罚性赔偿。a这

一案件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运用了三倍数额标准，这一固定的倍数计算法的缺陷是忽视了案件中复杂的综

合参考因素，这一倍数计算法容易机械地导致惩罚性赔偿数额与综合因素评价结果之间的不均衡。

更为细致的则是裁量参照表模式，这一模式主要存在于行政处罚的裁量标准设定中。从裁量参照表

来看，这一模式较为细致地列举了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幅度、等级及参照因素，较好地反映了惩罚性

数额与相关裁量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完全评价原则下的各种裁量因素，符合“相应的”惩罚性赔

偿数额的确定标准。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赋予了法官相应的幅度裁量权，又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

了限制，有利于客观地反映惩罚的政策目的，构建理性思维和统一司法，有利于实现惩罚性赔偿数额确

定中的裁量正义。因此，从法政策目的的实现角度来看，这一模式更好地体现了全面评价原则，可以较

好地反映法政策目的的实现原理，能够体现基于法政策目的的裁量因素设定原理。  
2. 裁量因素与裁量数额  
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裁量因素确定后，需要设定裁量因素与裁量数额之间的关系，以便使得法官

能够据此加以确定具体的惩罚数额。但是在实践中，对于裁量因素和惩罚数额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如

在董桂柱、闻瑞华等与郑小净、孙东新等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中，被告任丘市鑫诚采暖炉配件厂、被告孙

东新明知所售水暖炉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最终导致董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告请求被告承担

610960 元惩罚性赔偿，法院最终确定被告任丘市鑫诚采暖炉配件厂、被告孙东新各自承担惩罚性赔偿 2
万元。b在奥龙汽车有限公司、陈国兴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二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中奥龙公司生产销售

存在缺陷产品的行为动机、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后果程度、奥龙公司因销售缺陷产品获得的收益及本案

的社会影响等因素，最终酌定奥龙公司向陈国兴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155.40 万元。c法院在判决中虽然考察

了侵权人的主观因素、行为因素和结果因素，但是对于各个因素与惩罚数额之间的关系却并无参照标准。

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组成来看，惩罚性赔偿可以分为赔偿数额和惩罚数额两部分。赔偿数额可以依据具

体的实际损失加以计算，对于惩罚数额则需要依据相应的裁量标准加以计算，二者相加构成总的惩罚性

赔偿数额。对于惩罚数额的裁量首先要确定各个因素与具体幅度之间的关联。对于裁量幅度，可以从以

a　邓美华诉上海永达鑫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 年第 11 期。

b　参见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2019）冀 0207 民初 1525 号民事判决书。

c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420 号民事判决书。



2023年第 5期

63

下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以实际损害数额或者侵权人获益等客观因素为基础，并以此确定相应的倍数幅度作为基准，

以此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基础数额。之所以以此方法作为基础，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我国立法对

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基本上都是以实际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相应倍数为基础来设定裁量标准，中国《民

法典》中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不应与既往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产生较大的冲突，以便形成私法中惩

罚秩序的一贯性。a另一方面，从之前《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计算标准应用的司

法实践来看，法院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一般都是以实际损害赔偿的数额为基准，并以此为基础相

应增加或者酌减。这一方法利于法官在实际案例中进行操作，并且利于法官对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总体

调整。以实际损害数额为基础是实现惩罚、威慑目的的前提，只有高于实际损害才能够体现出惩罚性赔

偿的法政策目的。

其次，依据比例原则，需要考察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要相称。对于特殊裁量因素，应当设定相应

的裁量幅度，以便在自由裁量中给法官以相应的裁量参照。基于报应论的该当性，实际的惩罚数额与应

收的惩罚需要相称。b基于报应论的该当性所确立的惩罚性赔偿数额有如下影响：一方面，确定的裁量幅

度可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法官在司法裁量中能够统一司法，实现惩罚均衡。另一方面，确定

的裁量幅度可以给侵权人以行为指引，使得侵权人能够预知自己行为的相应后果。对于具体裁量因素与

裁量幅度的确定，需要在裁量标准制定中参照既有的惩罚理论和实践加以确定。如《江苏省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对于裁量因素、裁量因子与裁量百分值作了详细规定。如环境违法行

为的次数设置了 1 次、2 次、3 次和 4 次及以上四档，并分别设定了 0%、3%、8%、19% 四档裁量百分值，

此处也体现了手段与目的相适应的原理。

再次，从特殊裁量幅度的规范设计经验来看，规范制定者一方面会明确列明相应的裁量因素，另一

方面会据此赋予裁量者以相应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江苏省环境行政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规定》第 10 条规

定了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且规定具有以上从重处罚情节时，行政机关可以在裁量表规定数额的基础上

从重处罚，但是因从重处罚增加的数额不得高于法定最高惩罚数额的 20%，且从重处罚后的最终惩罚数

额不得高于法定最高惩罚数额。同理，该法第 11 条规定了从轻处罚情节，并规定了相应的对于从轻处罚

情节的适用规定。据此，当存在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时，可以在裁量表规定的数额上减轻处罚，且减轻处

罚的数额不得低于法定最高惩罚数额的 20%，且最终作出处罚的数额不得低于法定最低惩罚数额的标准。

与惩罚性赔偿中的固定数额模式或倍数模式相比，这一常用的裁量情节加幅度的立法技术将裁量因素与

相应幅度相结合，在给予法官以规范指引的同时，也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更好地体现惩

罚性赔偿的报应功能和预防功能。

总之，裁量标准的设定模式受制于惩罚性赔偿的法政策目的，从裁量幅度的确定标准来看，有固定

的比例模式，也有相应的幅度模式。从法政策目的来看，比例模式具有确定性，虽然可以实现预防目的，

但是无法体现报应目的，而且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为灵活的相应的幅度模式可以体现手段与目

的相适应的要求，能够结合完全评价原则来全面反映具体的法政策目的。

四、结  论

随着民法的长期发展，民法形成了以法教义性规范为基础的法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出

现一定数量的法政策性规范，这些法政策性规范使得民法能够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基于法

政策性规范本身独特的规范使命，民法中的法政策性规范的立法方法区别于法教义性规范。鉴于法政策

性立法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立法者会将相应的法政策目的融合在民事规范之中，以便能够解决

a　王竹、龚健：《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研究——以〈民法典 • 侵权责任编〉第 1207 条为中心》。

b　金翼翔：《刑罚原理纲要》，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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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社会现实问题。

法政策性规范的适用需要体现法政策目的，这需要将政策目的贯彻在法律适用之中。在惩罚性赔偿

数额过程中，应以完全评价原则为前提来确立相关裁量因素，在具体裁量因素的择取和考量中需要结合

惩罚的目的论来分析。从惩罚性赔偿的法政策目的来看，惩罚性赔偿既追求报应目的，又追求预防目的，

具有综合目的。依据惩罚的综合目的，在裁量标准设定中应以过罚相当原则为基础，并结合相应的预防

措施来设定。在裁量标准的模式设定中应对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传统的倍数计算法过于

僵化和单一，应该选择更为灵活且细致的裁量幅度模式或者裁量表模式，以便将一般裁量因素和特殊裁

量因素能够合理地镶嵌于惩罚数额的确定体系之中，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维护被惩罚者的合法权益，

并进而实现惩罚的正义。

Application of Legal Policy Purp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olicy Studies: A Case 
Study on Punitive Damages

LIU Zhi-yang
(School of Law,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0031)

Abstract: Legal policy norms pursue corresponding policy goals when making legislation, and these policy 
goal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effect of law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t has policy purposes such as punishing infringers and preventing potential infringemen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relevant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which needs to be controlled from the discretion standard to realize the contro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ctions 
of the discretion norm. In the design of discretion criteria,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evalu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and the discretion factor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ive theory of punishment. In the discretionary 
standard mode, 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ultiple mode and turn to the amplitude mode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reflecting the purpose of law policy.

Keywords: Purpose of Legal Policy, Punitive Damages, Purpose of Punishment, Discretionary Mode, 
Discretionar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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